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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师范学院文件

院行字〔2013〕75 号

商丘师范学院
关于印发《科研配套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商丘师范学院科研配套经费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附件：商丘师范学院科研配套经费管理办法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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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丘师范学院科研配套经费管理办法

为了激发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多出高质量的成果，推动

我校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提高配套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和科学

性，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科研经费匹配范围

各项经费匹配对象为我校在编（含人事代理）在岗教师、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或为以我校名义申请的项目、团队（含

人才）、平台等的主持人。重大项目的子课题，必须是项目主管

部门直接下达的课题，项目承担单位或项目组下达的子课题，不

予认定。

（一）国家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达的各类项

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下达的各类项目及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各计划单列项目，科技部下达的各类项目。国家重大项目

以及 863、973 计划项目的子课题，按国家级项目对待。

（二）省部级项目：我校获得的有经费支持的省部级项目。

（三）科研团队（含人才）：科研团队包括国家级、教育部

及其他部委、省科技厅、省教育厅批准的各类科研团队。人才项

目包括国家级、教育部及其他部委、省科技厅、省教育厅批准的

各类人才计划。

（四）科研平台：科研平台包括国家级、省部级及各厅局批

准的各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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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获准立项的科研项目，学校按以下标准给予经费匹

配：

（一）国家级项目按获批科研经费的 0.5 倍进行匹配，最高

匹配额度不超过 20万元。

（二）教育部项目按获批科研经费的 0.3 倍进行匹配，最高

匹配额度不超过 10万元。

（三）其他省部级项目按获批科研经费的 0.2 倍进行匹配，

最高匹配额度不超过 5万元。

第三条 对国家级、部委级和省级科研团队、人才支持计划，

学校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标准为：

（一）入选国家级科研团队，资助 20 万元；入选国家级人

才支持计划，资助 10 万元。

（二）入选部委科研团队，资助 15 万元；入选部委人才支

持计划，资助 8万元。

（三）入选省科研团队，资助 10 万元；入选省人才支持计

划，资助 5万元。

第四条 对国家级、部委级和省级科研平台，学校给予一定

的经费支持，标准为：

国家级科研平台，资助 20 万元；省部级科研平台，资助 10

万元。

第五条 为了保证配套经费使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特对其

使用范围作以下规定。

（一）科研业务费：包括原材料、试剂、药品购置、图书资

料及打印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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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交流费：包括研究工作必须参加的国内学术会议

的注册费（或会务费）和必须举行的小型研讨会所开支的费用。

（三）成果发表费：包括论文发表版面费、专著出版费以及

用于鉴定、结题的相关费用。

第六条 获准立项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依据项目的下达文

件，由科研处、财务处进行项目的经费匹配奖励和管理。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商丘师范学院科研项

目配套经费管理及使用办法》（院行字〔2013〕72 号）同时废止。

第八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商丘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3 年 7 月 4 日印发


